[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
关于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江津府征地方案确定公告〔2025〕18号

本府于2025年6月25日至2025年7月25日期间，依法对江津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了公告（江津府征地方案公告〔2025〕11号），现对该方案予以确定并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
2025年7月30日





附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江津区城镇规划建设项目需要，江津区人民政府拟征收江津区鼎山街道和先锋镇2个镇(街)2个村(社区)3个村（居）民小组集体土地7.618公顷。根据《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10号）、《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拟征收江津区鼎山街道和先锋镇2个镇(街)2个村(社区)3个村（居）民小组集体土地7.618公顷，其中：农用地7.346公顷、建设用地0.272公顷，具体征收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及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征地实施的地类综合土地所有权证、承包权证、实际利用情况等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并以此作为补偿和计算安置人数的依据。拟征收土地范围内鼎山街道涉及10户房屋拆迁，先锋镇无房屋拆迁。
二、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实施江津区城镇规划建设项目。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征收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分地类，按照市人民政府制定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面积计算。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占30%，安置补助费占70%，具体补偿费用情况详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1.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征收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8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放给承包经营户，土地补偿费的2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征收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
2.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按照36000元/人的发放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安置补助费支付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不足的，由区人民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足。
（二）农村房屋补偿费
农村房屋以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准，按照《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制定公布的重置价格标准补偿。
（三）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青苗、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等实行综合定额补偿，以批准征收土地总面积扣除建设用地和林地后的面积为准，综合定额补偿标准为每亩11000元；除房屋外的建（构）筑物实行据实清理，补偿标准按照江津府发〔2021〕15号附件4执行。
征收林地的林木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国家和本市征收林地的有关规定执行，补偿标准低于综合定额标准的，按照综合定额标准进行补偿。
四、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人员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73人(具体安置人数以江津区人民政府核定为准)，其中：鼎山街道双宝社区罗团堡居民小组（原几江街道办事处高牙村罗团堡经济合作社）67人、双宝社区打石岗居民小组（原津丰7、8、9社）居民小组2人，先锋镇绣庄村绣衣庄村民小组4人。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进行安置，每个人员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为36000元。
（二）住房安置
住房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相关规定执行。
住房安置方式：货币安置、安置房安置方式。
1. 货币安置。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安置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30平方米；符合《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按相应建筑面积标准予以安置。
货币安置款额等于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乘以应安置建筑面积。鼎山街道按5500元/平方米执行，即165000元/人。
2. 安置房安置。住房安置对象选择安置房安置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30平方米；符合《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按相应建筑面积标准予以安置。
应安置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砖混结构房屋的重置价格标准（970元/平方米）购买。
因户型设计等原因，以户为单位，安置房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不满5平方米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的50%（950元/平方米）购买；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5平方米以上不满10平方米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1900元/平方米）购买；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照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购买。
因户型设计、住房安置对象意愿等原因，购买安置房未达到应安置建筑面积的，不足部分按照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支付给住房安置对象。
3. 搬迁和临时安置。征地搬迁农村住房，应当支付搬迁费，用于被搬迁户搬家及生产生活设施迁移。搬迁费按户一次性计发，3人以下户（含3人）每户1500元，3人以上户每增加1人增加300元。临时安置户按搬迁两次计发。
实行住房货币安置的，按照应安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12元计算，并一次性支付12个月的临时安置费。
实行安置房安置的，按照应安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12元计算，并支付自搬迁之月起至安置房交付后6个月止期间的临时安置费。
4.房源位置及户型。安置房位于鼎山街道艾坪社区美林小镇空置还建房，具体房源以重庆市江津区华信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为准。户型为：56.33平方米、56.86平方米、57.02平方米、57.08平方米、79.58平方米、79.81平方米、79.89平方米、83.71平方米、83.77平方米、83.99平方米、88.59平方米、100.09平方米 、100.43平方米、101.39平方米、102.28平方米。
五、社会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具体如下：
（一）补贴对象。确定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中，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年满16周岁及以上人员。
以下人员不属于补贴对象：1.按照或参照渝府发〔2008〕26号文件规定，已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被征地安置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2.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死亡，或已出国定居且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二）补贴年限。根据补贴对象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的年龄确定补贴年限，最低2年，最高15年。具体补贴年限如下：
	年龄
	补贴年限

	男性：50周岁及其以上
女性：40周岁及其以上
	15年

	 男性：40周岁至49周岁
	14年

	38周岁至39周岁
	13年

	36周岁至37周岁
	12年

	34周岁至35周岁
	11年

	32周岁至33周岁
	10年

	30周岁至31周岁
	9年

	28周岁至29周岁
	8年

	26周岁至27周岁
	7年

	24周岁至25周岁
	6年

	22周岁至23周岁
	5年

	20周岁至21周岁
	4年

	18周岁至19周岁
	3年

	16周岁至17周岁
	2年


（三）缴费补贴标准。缴费补贴标准为5500元/人/年。
（四）其他事项。具体补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96号）执行。
六、其他事项
（一）涉及生产经营活动搬迁的：生产经营活动搬迁补助。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持有合法证照且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综合考虑生产经营年限、规模、类别、搬迁损失、搬迁难易度等因素，对生产经营者一次性给予搬迁补助费，具体标准： 
1. 农业企业。种植企业，规模化花卉苗木种植按实际种植面积每亩1万元至1.5万元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规模化果园种植按实际种植面积未挂果的每亩7000元、挂果的每亩9000元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规模化畜禽养殖（专业户），存栏牛3头以上、猪羊狗20头以上、鸡鸭鹅兔200只以上为养殖专业户，按牛每头1000元、猪每头80元、羊狗每头30元、鸡鸭鹅兔每只6元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规模化水产养殖，按养殖水面测绘面积每亩2000元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
2. 工业企业。按所搬迁设施设备评估净值的20%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搬迁后丧失使用价值的，按照设施设备评估净值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
3. 旅游（商业、餐饮等）企业。按用于经营服务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不高于每平方米400元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
（二）下列设施及设备按以下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偿：
[bookmark: _Hlk96691131]1.农村房屋初装水、电、气凡能提供安装时的有效发票或合同，按发票或合同标准进行补助。
2.不能提供有效发票或合同，按以下标准一次性补助。广电宽带网闭路电视为670元/户、地面卫星接收器小片网闭路电视为380元/个、电表600元/户，50千瓦以下动力电1380元/户，50千瓦以上动力电1680元/户，水表780元/户，天燃气3500元/户，太阳能热水器800元/个，空调柜机300元/台、空调挂机200元/台，两相电花椒烤箱（220V）1600元/个，三相电花椒烤箱（380V)3000元/个。
（三）农村村民住宅（简易结构建筑除外）限期内搬迁的，原房补偿标准的20%给予奖励（简易结构建筑除外）。
（四）被搬迁住房所有权人均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的、被搬迁住房所有权人合法拥有两处以上农村住房且不予住房安置的、公益、公共等设施登记为非住宅的房屋和被搬迁住房合法建筑面积扣除应安置建筑面积后剩余房屋面积四类情形，均按其被搬迁房屋对应结构重置价格标准的50%予以补助。
（五）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助标准按照《重庆市江津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江津府发〔2021〕15号）附件3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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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单位：亩、人

	权  属  单  位
	本次征地前总面积
	本次征地前耕地面积
	本次征地分类面积
	人员安置         对象人数

	
	
	
	总面积
	其  中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其中： 耕地
	
	
	

	鼎山街道
	双宝社区
	打石岗居民小组（原津丰7、8、9社）
	587.505
	89.58
	3.978
	3.978
	3.978
	
	
	2

	
	
	罗团堡居民小组（原几江街道办事处高牙村罗团堡经济合作社）
	911.5755
	55.523
	101.8178
	97.7317
	95.2475
	4.0861
	
	67

	先锋镇
	绣庄村
	绣衣庄村民小组
	740.28
	514.62
	8.4742
	8.4742
	8.4742
	
	
	4

	合计
	2239.3605
	659.723
	114.27
	110.1839
	107.6997
	4.0861
	
	73



— 9 —

	附件2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单位：亩、人、万元/亩、万元/人、万元

	被征土地
所有权人
	征地
面积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土地补偿费金额
	安置补助费
	两费合计

	
	
	
	
	支付后有结余
	支付后无结余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
	安置补
助费结
余部分
	补偿
金额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
	补偿
金额
	

	鼎山街道
	双宝社区打石岗居民小组（原津丰7、8、9社）
	3.978
	5.86
	6.9933
	2
	3.6
	9.1178
	16.3178
	
	
	
	23.3111

	
	双宝社区罗团堡居民小组（原几江街道办事处高牙村罗团堡经济合作社）
	101.8178
	5.86
	178.9957
	67
	3.6
	176.4566
	417.6566
	
	
	
	596.6523

	先锋镇
	绣庄村绣衣庄村民小组
	8.4742
	5.46
	13.8807
	4
	3.6
	17.9884
	32.3884
	
	
	
	46.2691

	合    计
	114.27
	
	199.8697
	73
	
	203.5628
	466.3628
	
	
	
	666.2325




